[bookmark: _GoBack]关于做好2025年度新北区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
各中小学、幼儿园，教科研训部门：

      根据《常州市教育局 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做好2025年度全市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常教人〔2025〕13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区中小学、幼儿园实际，现就做好2025年我区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职称评审工作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一）将师德师风作为第一评价标准。严把思想政治素质关，强化师德评价正向激励作用，加强教师个人品德、职业道德、从业操守等方面评价，引导广大教师弘扬践行教育家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激励广大教师在教书育人岗位上为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二）突出教育教学实绩与成果贡献。把教育教学情况考察和能力考核作为推荐、评审的必要内容，引导广大教师服从学校工作安排，工作量饱满，认真履行职责，坚守教育教学工作一线，上好每一节课，教好每一位学生。

（三）坚持服务一线和振兴乡村。对长期担任班主任工作和近五年教学工作量多的教师，同等条件下优先推荐。把长期扎根乡村学校、担任班主任工作年限、关爱困境儿童实绩、近五年教学工作量以及到城区学校学习交流等纳入乡村教师评价的重要指标，优先推荐工作年限长、业绩突出的乡村教师。

（四）严格落实评聘结合要求。落实与事业单位岗位聘用制度相衔接的职称制度，严格执行按岗申报、按岗评聘要求，形成以品德、能力和业绩为导向、以业内和社会认可为核心、覆盖各学段各类教师的职称评审机制。优化评价方式，采取现场说课、面试答辩、专家评议等多种评价方式，杜绝用学生升学率、考试成绩及其他不合理限制条件简单评价教师。注重申报人员工作单位考核推荐意见，增加评审工作的透明度，确保评价结果客观公正。

二、申报对象

全区中小学、幼儿园以及教科研训部门等教育机构中专门从事中小学、幼儿园教学与研究工作并已获得相应教师资格证书的在职在岗教师。

三、申报条件

根据《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江苏省中小学教师专业技术资格条件>的通知》（苏人社职〔2025〕6号）文件精神，常州市制定了《常州市中小学（幼儿园）教师专业技术资格细则》（见附件1）。为实现平稳过渡，新旧市级资格细则并行一年，申报人员可选择原市级资格细则或新市级资格细则参加职称评审。2026年起，原市级资格细则废止。
四、评审权限

区教育局负责组织实施区域内中小学（幼儿园）教师中级及以下职称评审和职称初定工作。市教育局负责组织实施全市中小学（幼儿园）教师高级职称评审工作。

五、评审流程

（一）核定数量（9月3日前完成）

全区中小学（幼儿园）教师中高级职称评审遵循“评聘结合、按岗申报”原则，各校申报参加评审的名额不得超过本校当年可使用的相应岗位空额（按当年度6月30日测算）。“双肩挑”人员申报须达到本校推荐条件要求，申报人数不超过本校当年度核定推荐名额时可不占申报名额。

高级职称名额由区级层面依据本区岗位情况及学校实际情况进行统筹分配，高级岗超过省定最高比例的原则上不再分配高级职称推荐名额，未超比例的按空岗数适度分配名额。民办学校参照同类型公办学校岗位设置比例执行。

公办中小学、直属幼儿园（银河幼儿园、奔牛幼儿园）事业编制教师中级职称推荐名额算法为：

①幼儿园：专技岗初级核准岗位数×3%;

②小学：专技岗初级核准岗位数×3%;

③初中：专技岗初级核准岗位数×6％;

④高中：专技岗初级核准岗位数×9%。

公办中小学、直属幼儿园聘用制（员额制）教师、民办中小学、非直属幼儿园中级职称推荐名额按专任教师数×4%计算。

不同学段不同类别的推荐名额不能互相借用。推荐名额经新北区教育局审核后，各校方可进行择优推荐。确定中级职称推荐名额时，计算结果四舍五入，若小于1，则视为1。

公办中小学、直属幼儿园由区教育局根据规定算法核算推荐名额，职称测算数据将单独下发给各单位核准。

民办中小学、非直属幼儿园，根据规定算法核算推荐名额，并填写附件7《职称测算表》，经单位主要领导审定盖章后的pdf扫描版和excel电子版于9月3日前发送至邮箱286187225@qq.com，报区教育局审核。

（二）教师申报、学校推荐及审核（9月15日前完成）

符合申报条件的教师向所在单位提出参评申请。申报人员的资历（任职年限）截止时间为2024年12月31日，业绩成果、论文、学历（学位）等截止时间为2025年3月31日。

学校应按照《2025年常州市中小学（幼儿园）教师专业技术资格细则》要求，结合实际，制定校内推荐方案并报所属教育行政部门备案。学校应对申报人员的申报资格和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对材料有误或缺失的须及时通知申报人员纠正或补充，材料审核不通过的应告知原因。学校要组建学术团队，通过公开述职、成果展示、民主测评、组织推荐等程序开展推荐工作。公开述职和民主测评结合进行，参加人数不少于学校（单位）教师总数的70%；学生满意度测评原则上不少于两个班（幼儿园及小学三年级以下可由家长满意度测评代替学生测评）。教科研训等人员面向指导服务对象开展测评，参加人数不少于30人。测评时申报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回避。民主测评和学生满意度测评相关表格见附件2。测评表保存备查，汇总表由测评对象扫描后上传至评审系统。推荐结果和拟推荐参评人员的业绩材料须在校内公开。

学校要对推荐的申报人员进行资格审查和材料核实，确保所有申报材料真实完整。学校统一填报参评参评中级、高级职称人员信息表（附件3），将信息表电子稿、盖章扫描件发至286187225@qq.com，评审费（现金）于9月15日（周一）前交至区教育局（新北区档案馆1507办公室）。联系电话：85177992，联系人：孔蕴雯。

（三）区审核（9月22日前完成）

区教育局对学校推荐的申报人员进行资格审查和材料核实后，将参评人员的基本信息在新北教育公共服务平台上进行评前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 5 个工作日。

（四）教育教学能力测评（10月中旬完成）

申报高级职称人员须进行教育教学能力测评。测评采用“说课+答辩”方式开展，准备时间为30分钟，说课时间为15分钟，答辩时间为5分钟。说课题材为申报学科现行教材某章节授课内容，答辩内容为学科育人、学生关爱、五育融合、教育管理、家校共育等方面相关内容。测评结果分为ABCD四个等次，占比分别为20%，50%，20%和10%左右。按测试等次分别赋分，纳入综合评审环节。测评具体要求另行通知。

（五）综合评审（11月中旬完成）

综合评审采用线上评审方式，遵循“质性评价和量化评价结合”的原则，按照相应比例择优确定晋升高一级职称人员。申报人员需提前准备参评材料，相关材料目录详见附件4。材料上传等具体要求另行通知。

（六）评审公示（11月底完成）

综合评审通过人员名单按评审权限在新北教育公共服务平台网站公示，时间为5个工作日，接受社会监督。公示期间如有投诉、举报并经查实的，一律取消资格并按规定处理。

六、有关说明
（一）关于继续教育。专业科目要求：2010年12月31日以前，至少完成年均48学时的专业科目继续教育任务；2011年1月1日以后，至少完成年均72学时专业科目继续教育任务。

公需科目要求：2011年起，所有申报职称晋升人员每年需参加一门市人社部门举办的公需科目必修课程学习并考核合格。申报人需提供任现职以来《常州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习合格证书》汇总表（在常州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网站下载）。

（二）关于交流轮岗。距法定退休年龄5年以上的义务教育学校在职教师在申报高级职称时，需提供交流证明（见附件5），交流经历截止时间为2025年8月31日。

（三）关于同级转评。同级转评是指因为工作岗位的变动，专业技术人员原有的职称系列与新岗位的职称系列不同，必须转评新岗位职称系列的同级别职称。从其他系列初级、中级、高级职称同级转评中小学（幼儿园）二级教师、一级教师、高级教师的，需从事中小学（幼儿园）教学工作1年以上。转评后须工作满1年以上方可申报高一级职称。

（四）关于评审费。按苏价费函〔2002〕62号文件标准，参评高级职称评审费200元/人，参评中级职称评审费100元/人。

七、规范管理
 
（一）规范评审办法程序。各校要加强对职称评审工作及资格细则的政策解读，使全体教师明确努力方向，参与监督，建言献策。各校要把职称评审工作作为廉政风险防范的重要领域，建立健全内部监督机制，积极化解评审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认真及时核查群众投诉举报的问题。

（二）加强材料审核把关。实行职称申报资格审核实名制。申报人员提交申报材料时应承诺提供的学历资历、业绩成果及相关佐证材料真实可靠，如有任何不实或隐瞒，按有关规定接受处理。申报单位审核人员要各负其责，严格对照职称申报政策条件、时间节点要求等认真开展资格审核工作，确保申报材料填写规范、信息完整、数据准确、内容真实。因申报材料信息疏漏、错误等问题影响参加评审的，由申报人员和申报单位自行负责。职称申报材料提交后，不接受个人或学校（单位）补充材料，逾期未报的视同放弃评审。

（三）加大违规处罚力度。建立健全诚信制度。凡在职称评聘工作中发现有伪造学历、资历、业绩或剽窃他人成果等弄虚作假行为或其他师德失范行为者，取消当年申报资格，并从下一年度起三年内不得申报。情节特别严重的，撤销已通过评审取得的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解聘已聘任的专业技术职务，同时按师德失范行为相关要求处理。

附件：1.2025年常州市中小学（幼儿园）教师专业技术资格细则

2.民主测评和学生满意度测评相关材料

3.常州市中小学（幼儿园）推荐申报教师专业技术资格人员信息表

4.综合评审相关材料目录

5.综合评审相关表格

6.常州市教育局 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做好2025年度全市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常教人〔2025〕13号）

7.职称测算表（民办中小学、非直属幼儿园）

 

                                                         常州国家高新区（新北区）教育局

                                                                          2025年8月25日
